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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的背景下，全国各地医院严格执行
标准化防护，“一患一陪护”已成为常
态。一些患者家属“倒班式看护”无法
继续，急需全天候护工“补位”。一时
间，关于护工人才短缺等话题再次引
发公众热议。

医院护工成刚需

近日，68岁的长春市民陈宏在遛
弯时不慎滑倒，造成盆骨骨折，住院接
受手术治疗。他的儿子在外地工作，
亲戚也大都繁忙，“一患一陪护”限制
了他们的探视和轮流看护，家人很难
做到全天24小时与患者“绑”在一起。
在病友推荐下，陈宏聘了一名全天候
护工，每天200元，负责打饭、洗漱等工
作。在其照顾下，陈宏的伤情和心情
都日渐平稳。

在我国，护工是20世纪90年代兴
起的职业。由于护理人员资源不足、老
龄化进程加快、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发
生变化等因素，护工需求量快速攀升。
今年，疫情防控再次催生护工刚需。

“近几个月的需求量比以往明显
增加，目前已经供不应求。”广州康桥

后勤服务有限公司经理蒋丽说。该公
司是当地一家大型综合三甲医院的护
工和陪护服务供应商，管理着近250名
护工，相比这家医院的2500多张床位，
护工人手明显紧缺。

广东一家科技公司董事长张朋朋开
发了一个在线预约护工平台。他介绍，
护工和病床的配比一般是1∶10至1∶15，而
近期后台数据显示，某家有200个护工
的医院一天能接下300到400个订单
——护工“一对多”服务比较普遍。

专业护工愈发吃香

31岁的孕妇雷蕾（化名）正在西安
市第四医院围产与产科危重症医学中
心待产。这里是无陪护病房，家属不
能进入，入住前她还心怀忐忑。“住进
来我才知道，医疗和护理由医生和助
产士负责，还有专门的陪护人员给我
们清洁、按摩、翻身、打水、送饭，照顾
是全方位的。”她说。

西安市第四医院围产与产科危重
症医学中心护理负责人马倩告诉记
者，陪护服务由医院与第三方公司合
作，能为患者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在疫
情防控期间更凸显优势。陪护人员需

持高级母婴护理师证、高级育婴师证，
经过岗前培训且考核合格才能上岗，
服务期间还要定期做核酸检测。

近年来，成都市慢性病医院也开始
施行“管床护士与护工捆绑管理”，让患
者在疾病护理和生活护理上达到更高
标准。院方还出台了专门的护工管理
规章制度，建立标准化操作细则，让护
工工作更专业，受到患者和家属好评。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副主任医师李
雪介绍，护士与护工的捆绑管理，其实
是将责任整合，形成一个更有效的团
队，不再是各干各的工作。护士有责
任指导护工，强调某一阶段的病人该
注意哪些方面的生活护理，而出现护
理障碍后，护工有责任与护士一起来
解决问题，让医疗护理和生活护理齐
头并进，让病患康复得更好。

队伍亟待补缺升级

45岁的黄秀英已经在长春一家医
院做了6年护工。2014年，她从老家广
西来到长春，经过一系列培训后取得

“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黄秀英告
诉记者，近些年明显感觉护工的市场
需求量更大了，但是身边很多曾经的

工友却已转行了。
“人才短缺是目前护工市场面临

的最大问题。”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王卓认为，针对护工行业出现的
巨大供需缺口，可以考虑将护工作为
一种专业纳入职业教育中，以培养专
业化队伍，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其中，
同时也能促进更多人将其认同为一份
体面的职业，使该群体“后继有人”。

护工队伍也亟待更规范化的管
理。据了解，目前我国护工管理模式
主要有医院化管理模式、医院和企业
双重管理模式、企业社会化管理模式、
个体护工无管理模式等4种类型。

2018年，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
教育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
护理服务业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对
护理员培训和管理进行规定，提示倡导
医疗机构建立护理员制度、对医院生活
护理进行统一管理是未来护工服务模式
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满足我国患者需
求、提高患者满意度的重要举措之一。

王卓建议，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
验。比如澳大利亚的“护士助理”和日本
的“介护”，都将护工纳入了医疗机构管
理体系，此举不仅可以提升护工的护理
技能和理念，还能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一患一陪护”催生护工刚需

人才短缺愈发凸显
新华社记者 赵丹丹 徐弘毅 蔺娟 董小红

新华社成都电 （记者 余里）以
“共享机遇·筑梦未来”为主题的川渝
粤台青年就业创业发展交流会日前在
成都开幕，吸引四川、重庆、广东和上
海的150名青年及台北线上50名青年
参会。

国台办经济局局长张世宏表示，
疫情下，大陆成为唯一实现正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未来15年将是大陆发展
的又一个黄金时期，签署《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将进一步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他
鼓励台青一定要搭上大陆发展的快
车，建立在大陆扎根发展的信心。

开幕式上，四川企业新希望集团
和在川台企富邦华一银行成都分行共
发布了50个台青实习就业岗位，为台
青开展职场体验和历练，真切感受四
川发展，拓宽人生追梦舞台搭建平台。

“我已经打算在西南地区扎根，会
优先考虑来成都发展。”就读于四川美
术学院的台生张如琳表示，“我即将于
明年结束研究生学习，很关注来成都
就业创业的信息。”

近年来，四川立足台湾青年发展
需求，出台并完善了一系列支持台青
来川参访交流、学习生活、实习就业、
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积极搭建服务
平台，形成以成都为核心，北有德阳、
南有星点、西有亚台青、东有华灿的发
展格局。截至目前，4个园区累计入驻
台青创业项目233个，吸引创业台青
350余人，投资总额超5亿元人民币。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
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四川迎来了更大
发展机遇，对台湾青年的吸引力也持
续增强。据统计，今年前3季度，4个园
区新增台青创业项目28个。

川渝粤台青年就业创业发展
交流会在成都举行

就业问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
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不过，上述规定所适用的对象为雇佣关系，而非劳动
关系。在之前司法实践中，一种意见认为《侵权责任法》
中没有对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能否对员工进行追偿
进行规定。而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员工在执行工作任
务时有重大过错是可以向员工追偿的。

但是，在已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
年 1月 1日执行）中，对用人单位的追偿权重新进行了明
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

条：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

也就是说，在员工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情形时，用人单位是可以向员工进行追
偿的。但是如果员工只是存在一般过失的，
侵权责任仍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

（作者：重庆立源律师事务所温霏霏）

员工在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可能会存在造成第三
人损害等情况的发生，例如操作机械时，导致他人受伤；
驾驶车辆时，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这些在工作中如果因
为失误而导致他人受伤，应该由谁来赔偿呢？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
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
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员工在执行工作任务中
致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责任。

一、员工
在工作中致
他人损害的，
由谁承担赔
偿责任？

二、员工
造成他人损
害，用人单位
承担责任后
能否追偿？

企业新型学徒制是按照政府引
导、企业为主、院校参与的原则，在企
业（含拥有技能人才的其他用人单位）
全面推行的，以“招工即招生、入企即
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容
的学徒培训制度。

如果你所在的企业开展了企业新
型学徒制培训，并且你是与企业签订
了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
用或转岗等人员，那么你就可以被列
为培养对象。

学徒培养目标以符合企业岗位需
求的中、高级技术工人为主，培养期限
为1-2年，特殊情况可延长到3年。

学徒培养的主要费用由所在企业
承担。国家对开展学徒培训的企业按
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学徒每人每
年的补贴标准原则上不低于4000元。

但是，由于各地情况不一致，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方案中指出，支持地方
调整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

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
政部门可在规定的原则下结合实际调
整享受职业培训补贴人员范围和条件
要求，比如，浙江省就将与企业签订一
年实习协议和就业协议的技工院校毕
业年度在企实习学生纳入了企业新型
学徒制的培养范围。

谁可以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 李菲菲


